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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财预通[2017]13号
株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7年优抚事业单位建设资金的通知

芦淞区财政局:

根据湘财预[2017]62号 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将2017年优抚事业单位建设资金下达你单位，专项用于拨付2017年优抚事业单位建设资金。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。功能科目 “2080804 优抚事业单位支出”, 经济科目 “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 。 

请将资金30万元按程序拨付使用，并确保专款专用。

附件：2017年优抚事业单位建设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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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17年优抚事业单位建设资金
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单位名称
	项目内容
	补助金额
	备注

	芦淞区财政局
	优抚事业单位建设资金
	30.00
	（湘财预2017 62号） 芦淞区光荣院


